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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交割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0年9月20日，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繁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繁银”）与杭州

兆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兆享”）（原公司名称：瑞安市创享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及表决权委托协议》，上海繁银拟

将其持有的公司16,074,01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75%，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转让给杭州兆享。2020年9月21日，上海繁银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事项，《股

份转让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 

根据《股权转让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的股权交割方式如下： 

（1）首期交割： 

在满足适用交易规则的前提下，杭州兆享应在本协议生效后的5日内向上海

繁银发出要求转让首期交割的标的股份的通知，明确首期交割的股份数量、杭州

兆享受让数量、交割日期（不得晚于2020年9月29日）等。上海繁银须在杭州兆

享指定的交易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持有的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的股

份，杭州兆享须支付对应的股份转让价款。 

（2）第二期交割： 

在首期交割的标的股份以大宗交易方式全部过户给杭州兆享之日起满90日

且满足适时适用的减持规则或交易规则后的30日内（但不得晚于2021年1月10日），

杭州兆享应向上海繁银发出要求转让第二期交割的通知，明确当期交割的股份数

量、杭州兆享或杭州兆享指定的关联方受让数量、交割日期等。上海繁银须在杭

州兆享指定的交易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75%的股



 

 

份，杭州兆享或杭州兆享指定的关联方须支付对应的股份转让价款。 

2020 年 9 月 28 日，上海繁银已经向杭州兆享转让其持有的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比例 2%的股份，根据《股份转让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的股份的表决权委

托生效。杭州兆享拥有表决权的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5.63%， 杭州兆

享变更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朱东成。 

 

二、具体进展 

2021年1月13日，公司发布《关于控股股东股份交割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5），鉴于当前股价原因，上海繁银与杭州兆享无法按照2020年9月20日签

署的《股份转让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约定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完成第二期股权的

交割，杭州兆享表示双方就该情况进行协商。 

2021年1月20日，公司收到杭州兆享的通知，杭州兆享与上海繁银签署《股

份转让及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具体内容如

下： 

（1）杭州兆享与上海繁银确认并同意，双方应按交易规则允许的涨幅限制

价格且不低于人民币4.66元/股的价格完成剩余标的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75%）交割。 

（2）在不违反法律、法规或政策限制的前提下，杭州兆享应于《补充协议》

签署后三十个交易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上海繁银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上

海繁银应于同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杭州兆享转让剩余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1.75%）并完成交割。 

（3）《补充协议》经双方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后立

即生效。 

 

特此公告。 

      

 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